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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0〕235 号

关于举办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提升项目

（第二期）集中培训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

“国培计划（2019）”——海南省乡村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提

升项目（第二期）集中培训的通知（琼师训〔2020〕105 号）文

件精神，决定开展三亚片区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提升培训活动，

请各学校督促相关教师依时参加培训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
1.专题培训时间：9 月 26 日上午，报到时间及地点:9 月 26

日上午 8:00-8:30，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四楼报告厅。

2.基于教师普遍存在的重难点单元或主题进行专项实践指导

（以课堂教学实践为主）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名单详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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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内容安排

课程内容聚焦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。

具体内容安排如下：

日期 时间 内容安排 主持人

9月 26

日

9:00-12:00
1.如何备课、撰写教案

和应对教案答辩策略

2.小组交流研讨；教学

反思

张国红（正高级

教师）
15:00-18:00

第二天

段（时间

各科自

定）

全天

单元或主题进行专项

实践指导（以课堂教学

实践为主）

各科主持人

第三天

段（时间

各科自

定）

全天

单元或主题进行专项

实践指导（以课堂教学

实践为主）

各科主持人

四、培训经费

1.参训学员培训期间师资、资料等培训费(不含食宿）从海南

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；

2.学员食宿费、往返单位与培训点间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请各学校负责通知相关参训学员按时参加9月26日专题集

中培训。第二天、第三天各学科课堂教学实践由各科主持人通知。

2.原则上，参训学员不得无故不参加培训，如有特殊原因，

必须向市教培院提交经学校审批的请假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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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继续教育学分登记是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综合考核，经考

核合格，将给予年度基地学分登记。

4.培训开始前 14 天内有省外、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、干

咳等不适症状的人员，不得参加培训。

5.学员报到时需提交《学员个人健康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2）

及身份证复印件；自行准备口罩，进入酒店和会场需佩戴口罩并

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和免洗消毒等。

六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省项目办联系人：彭老师，0898-36652770；

中国教师研修网联系人：陈诗婷 15289859926

市级联系人：赵伟琦 13322084558

附件：参训学员名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0 年 9 月 24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